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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

政府採購法 72 條第 2 項減價收受規定，可說是廠商給付不完全或給付有瑕

疵時之例外處理原則。「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，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，亦無

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，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，得於必

要時減價收受。」也就是說政府在要求廠商履約的同時，若符合「不妨礙安全及

使用需求」、「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」、「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

確有困難者」等條件，即使採購案件驗收結果與規契約定不符，機關可不要求廠

商限期改善，而改採減價收受。

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性質，包括勞務採購、財物採購及工程採購，本

文討論重點在於工程採購。政府採購法對於工程採購，僅於第 7 條對工程做了定

義，對於工程採購契約之性質，則無著墨。工程採購契約因雙方已具契約關係，

如生爭議乃屬「私法事件」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3 條後段：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

他法律之規定」之結果，關於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有民法之適用。從我國民法、

採購法及德國競爭限制防止法等相關規定對於工程採購之定義，可以看出工程採

購之性質在於一定工作之完成，故其契約應屬民法之承攬契約。承攬人為完成約

定之工作所可能耗費之成本與時間，本屬承攬人應負擔之契約風險，承攬人須在

約定之期限屆至前完成工作，定作人固不得以承攬人耗費之成本或時間較原先預

定之時間為少，而主張減少報酬，則承攬人因完成工作之時間超出約定之期限，

以致增加工作天數，或在約定之期限內，以較耗費成本之方式完成工作，亦均不

得請求定作人增加給付報酬。

工程採購契約的特性在於工作之完成，契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規範之重

點，應在於工程完成與否，政府採購法的驗收程序，可說是在確定廠商是否圓滿

履行債務，如是，機關則依驗收結果，給予相對給付。反之，則因採購法之規定，

產生債之標的變更，例如要求廠商拆換重做，進而產生逾期罰款的問題；或採部

分驗收或減價收受，進而請求違約金及相關之損害賠償。總之，驗收之法律效果

關係定作人給付尾款及保留款、履約保證金發還、危險負擔之移轉、及瑕疵擔保

（保固）責任之起算等。

工程經減價收受後，性質上屬驗收完成，工作物所有權發生移轉，雙方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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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義務關係，自適用驗收合格後相關之法律關係。對定作人而言，驗收完成係

確認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符合契約目的，驗收合格後定作人即得正式使用工作物，

達成定作人之目的；對承攬人而言，驗收合格後承攬人施工階段之履約責任履行

完畢，經結算後承攬人終局取得工程款，達成承攬工作以獲取報酬之目的，雙方

後續則進入保固責任、瑕疵擔保責任階段。故工程在驗收發現有瑕疵，經減價收

受後，兩造不得就該瑕疵再行主張其他權利。

因此機關決定得採減價收受之條件至為重要，並關係工程日後使用安全及

效用之責任歸屬。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，「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，而不

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，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，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

或拆換確有困難者，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。」

就條文意旨及相關實務判決觀之，安全及契約效用是機關裁量得否減價收

受考量必要之點，如有妨礙安全或契約效用之虞者，因為公共工程關係大眾生命

及身體安全，機關應格外審慎，不應率爾同意減價收受，以盡力避免日後有損害

發生之可能。若單獨僅「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」一項條件，亦不足以同意減

價收受，須「經機關檢討」後方可採行，日後如有疏失，亦由機關負擔相關法律

及行政責任。總之機關在同意減價收受之前，必須審慎考量是否有妨礙安全或契

約效用之虞，並敘明足證無妨礙安全或契約效用之理由，方可辦理減價收受。同

樣地，廠商如主張減價收受，舉證之重點亦在於說明該項瑕疵係不妨礙安全及使

用需求之具體理由，否則機關擁有最後之裁量權，如不減價收受，機關除可要求

廠商限期改善外，亦可以不符契約規範，要求解除契約。

至於債務人之注意義務，或是故意及過失責任，從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之

文字觀之，並未多做交代，故採購法減價收受之制度設計，並不以具備可歸責於

當事人之事由為必要。但相對如有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債務人亦無法依民

法第 225 條第 1 項免除給付義務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在不可歸責之情形下，頂多

減少其對待給付之義務。但是在可歸責之情況下，對待給付須扣除免給付義務所

得之利益或應得之利益。在實務上，故意或過失之要件，常作為減價之額度及是

否加計違約金之依據。

民法債務不履行之給付不能及不完全給付，區別實益在於給付是否為可

能。以給付不能之定義觀之，契約標的如為不能之給付，契約應為無效，自不生

減價收受之問題。除非該不能情形可以除去，但此指契約標之不能給付，與減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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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制度設計針對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，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」

契約非屬重要部分之不能給付不同。因此，給付不能無論是自始或嗣後不能，除

有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，否則債務人仍有給付義務存在，方符合契約之目

的。相較於減價收受，不符乃契約非屬重要部分，法律效果亦與給付不能不同。

不完全給付係指給付為可能、但有瑕疵，其效力將因瑕疵能否補正而有不

同。瑕疵如係不能補正，債務人負賠償責任；瑕疵如能補正，債權人得要求解除

契約或要求債務人限期補正，否則可請求損害賠償。依照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

規定，減價收受之前提性質與給付瑕疵較為類似。另參照採購法第 72 條第 1 項

後段「部分驗收」規定，將驗收結果不符分為「重要」及「非屬重要」兩部分，

不符部分非屬重要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，可就其他部分先行驗收。採購法減

價收受規定雖未將「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」分為重要或非屬重要，但是從採購法

第 72 條第 2 項所訂條件觀之，得採減價收受之情況仍應以不符契約之非屬重要

部分為限，如此才有可能不減少契約預定效用。

機關是否須辦理收受，而不要求廠商限期改善的決定因素，可能在於廠商

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。規範機關辦理減價收受的條件頗多，相對之下，可適用減

價收受的情況相對就受到侷限，顯見立法者基本上仍是希望機關按契約規範辦理

驗收。例外情況只有當需求及效用不受影響的前提下，機關認為有必要時，尚須

經減價後，才能收受。甚至實務上，減價收受常伴隨著課罰違約金，即便機關同

意減價收受，對廠商未必有利。差別僅在於，機關如不同意減價收受，承商必須

限期改善，而如果不符契約規範部分係屬給付不能，承商無法改善；或屬不完全

給付，機關檢討認為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，方得採用減價收受。換言之，

此二者，尚須機關就「必要」性認定後，方得採用減價收受。

減價收受之法律效力，還可以參照民法工程承攬瑕疵擔保責任相關規定。

工作物如發生瑕疵，定作人得依民法第 494 條、第 495 條規定，請求瑕疵修補、

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。請求承攬人於期限內修補為必要之條件，如承攬人未依現

修補，定作人得代為修補或解除契約。因解除契約對承攬人權益影響甚大，定作

人如以輕微之瑕疵要求解除契約，對承攬人亦屬不公平，故構成須解除契約之瑕

疵以重大、無法修補為限，另民法 494 條但書亦指出「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

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，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」。惟建築物或土地上之工作物瑕

疵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，定作人亦可以瑕疵重大為由，解除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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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有關減價收受之規定，其設計雖參考民法有關承

攬瑕疵擔保責任之設計，但範圍更小，包括適用之瑕疵明文規定僅限於非屬重大

之瑕疵，法律效果為減少價金，適用之時點僅為驗收時發生，且屬機關之權限。

相較於民法承攬關係有關瑕疵擔保之規定，適用範圍及法律效果更為明確，有助

於減少工程採購非屬重大瑕疵於驗收時所生之採購爭議，增進採購效率。

最後在減價收受之法律效果部分，減價減多少，減價的計算依據應考量哪

些因素，採購法母法並未規範，僅於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8 條第 2 項做規範。

通常在契約亦常見減價收受條款，明列驗收與契約不符時，減價之數額及加計違

約金之額度。故契約有約定時依契約約定，契約無約定時，則依市價估算。當市

價較契約約定為高時，實務案例是可不減價而收受。

至於實務上常見廠商主張減價收受之契約條款，屬民法 247 條之 1 之定型

化契約，主張相關規定無效。因採購標的涉及公共利益及民眾安全，且已於招標

時於契約中明訂，甚至因工程採購契約金額龐大，機關常與廠商於締約之前，就

契約條款先行協議，實務上多採否定見解，雙方應受契約之拘束，不得於事後違

約時任意主張其約定顯失公平而無效。

另外實務上常見減帳與減價收受概念混淆，所謂減帳，係針對契約變更或

提前解約，對已施作之工程項目或數量有變更而言。基本上施作之工程品質尚符

合契約規範，僅在數量上與原契約預估之數量有出入，機關尚得依實際施作數

量，按契約單價計算減帳金額。減價收受前提為驗收不符規定，但不符之瑕疵非

屬重大，經機關檢討後，得辦理減價收受。二者所指之內容，應屬不同。

工程採購契約有關減價收受條款，除載明驗收與契約不符，就瑕疵部分扣

款金額外，往往附加有違約金之規定。基於債權的安定性，此部分違約金所指應

為損害賠償之總額。故當實際所受損害較預定違約金數額為低時，得請求違約金

酌減，包括扣罰之違約金倍數減少、核時就有瑕疵部分工項計算、或扣罰總額不

超過該工項契約價金等。惟廠商如有此主張時，因採購法母法及施行細則皆為規

範，廠商僅能透過調解、仲裁或訴訟等爭議調解程序進行，往往曠日費時，建議

應強化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相關規定，除規定減價額度及違約金條款、保障機關權

益部分，有關廠商權益亦應本諸公平原則，於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款中予以落

實，以減少採購爭議、增進工程履約效能及效率。


